2024年度卫健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预算基本情况

（一）上年结转项目基本情况

2024年，我部门上年结转结余56068.78万元，实际支出43843.08万元，主要用于重大传染病防治，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区域医疗中心业务楼工程项目建设款等。

（二）2024年度预算安排及总体执行情况

1.基本支出

2024年基本支出共计投入财政资金7238.75万元以及其他资金（事业收入等）194256.35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购买办公用品及办公设备、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以及“三公”经费等。我部门基本支出管控严格按照《玉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预算管理制度》及我市相关资金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2024年卫健部门因公出国（境）费决算数为0万元，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都为0。卫健部门2024年公务用车购置数为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数为19.81万元，卫健部门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6辆。公务接待费决算数为7.52万元，国内公务接待批次103个。国内公务接待人次606人，人均124元，我部门“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按照《关于转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玉市财行〔2015〕5号）及《中共玉林市委办公室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玉办发〔2020〕5号）等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2.项目支出

（1）专项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2024年项目支出共投入财政资金20833.21万元。

（2）专项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主要用于实行计划生育人员退休增发待遇5-10%，广西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对象，广西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救)助对象，免费向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各项任务指标均达到国家及自治区要求，2024年底将政府办村卫生室村医聘为当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工发放基本工资等。

（3）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度及执行情况。

专项资金管理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桂卫规〔2018〕1号）、《玉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预算管理制度》及我市相关资金管理有关规定执行。资金拨付严格遵循对应的审批程序、使用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建立健全项目实施预算方案。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玉林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直预算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玉市财绩2024〕2号）文件精神，我部门领导高度重视，组织本部门对2024年度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项目(含上年结转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成立了由主任为组长，分管财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及市直卫生健康单位为成员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明确了此次自评工作中的职责。按照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纳入财政支出绩效自评项目，涉及资金额501864.06万元，包括上级资金。评价方法:

（一）召开会议，听取工作完成情况汇报。
（二）收集核查资料。收集该项目相关政策文件和项目单位相关制度等资料;核查相关制度是否完善，资金使用和费用报销是否合规、手续是否齐全、是否存在挤占、截留、挪用等情况。
（三）现场查看。进行实地查看，调查走访。
（四）得出评价结论，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三、自评结果及分析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整体支出自评得分90.3分，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具体如下：
1.各项指标圆满完成

发放卫健委公益性岗位人员工资福利等9人，下乡指导工作差旅费人员335人次，婚前医学保健人群6486对，玉林市城区政府办村卫生室村医基本工资完成发放209人，玉林市城区政府办村卫生室村医基本工资待遇完成每人/年1840元，玉林市、城区范围内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完成。为实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退休增发待遇5-10%，实际完成10304人，广西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救)助人数200人，广西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人数1000人。

2.主要工作有序推进

（一）稳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质增效。一是全面推进医联体建设。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正式挂牌运营,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有序推进。全市有城市医疗集团2个、紧密型三二医联体8个，远程协作网9个、专科联盟33个、县域医共体16个，乡镇卫生院参与率达99.12%；建成远程会诊中心6个，实现远程诊疗服务“县县通”。北流市、容县、博白县的人民医院入选国家首批“千县工程”县医院名单；7家县级综合医院中有4家提升为三级，3家达到国家县级医疗服务能力推荐标准。二是加强“三医”联动。目前，我市216家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已全部实施DRG付费，医疗机构实现100%覆盖，DRG付费医保基金覆盖率从2021年的70%提高到2024的93%以上。全面实行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扩大采购品种覆盖范围，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截至目前，已累计集采落地782种药品和79类医用耗材。持续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三是全面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北流市人民医院、博白县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成功通过国家三甲综合医院评审。新增市妇幼保健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博白县人民医院为广西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A级教学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2022年绩效考核A等级并列全区同类医院第6名；市中医医院连续4年考核获A等级，入围全国100强；市妇幼保健院绩效考核位居全区第3位。

（二）稳步提升卫生健康服务水平。一是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助力分级诊疗体系。以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红十字会医院为牵头单位，组建了2个紧密型医疗集团，建成临检、心电诊断、影像中心，实现检验检测诊断结果互认。全市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共派驻专家258人，节省医疗费用约275万元。二是持续改善医疗服务。组织开展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检查工作，拟定评分细则，成立检查组开展循环交叉检查。定期收集汇总各单位改善就医服务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情况，并报送部分单位经典做法、优秀案例。截至目前，落实改善就医服务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措施43项，受益人次719万，减免费用586万元。三是增强基层防病治病健康管理能力。持续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和社区医院建设。目前，我市累计有63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优质服务基层行”能力建设推荐标准，119个基层医疗机构全部达到基本标准，全区率先实现100%全覆盖，31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社区医院评审。开展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应签尽签”。四是推进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博士人才自主培养力度，三甲医院在博士研究生自主培养人数上取得新突破，全市现有博士（含在读）91人。开展2024年玉林市人才交流大会医疗卫生专场招聘会，拟招聘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及博士、硕士专业人才73人。组织申报2024年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168人。共培养合格的全科医生2099人。五是依法依规开展行政审批工作。简化医疗机构准入程序，对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实行设置、登记“二合一”管理，减少准入时间。六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审批承诺制办理、医师护士注册“零材料”办理、政务服务无休日工作制等便民措施，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三）稳步推动人口家庭事业健康发展。一是推动托育服务及医养结合整体发展。目前，全市备案托育机构共92家。举办2024年全市托育服务技能大赛。玉林市启萌托育服务中心、玉林市锦绣托育服务中心实施202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新增普惠托位300个。深化医养结合工作发展，做好医养结合工作监测。二是做好母婴安全和妇幼健康工作。截至12月24日，全市孕产妇死亡率3.55/10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2.61‰，均维持在较低水平。实施妇幼健康项目32个考核指标，我市全部获得优秀。中国计生协优生优育指导中心在市妇幼保健院挂牌成立。陆川县计生协获批自治区计生协优生优育指导中心项目。三是扎实开展艾防工作。有效预防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和蔓延。截止目前，全市治疗人数8126人，治疗覆盖率为93.84%，治疗成功率为97.81%；全市累计开展艾滋病抗体筛查2386112份。
（四）稳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和健康玉林建设。一是加快健康玉林行动。开展健康玉林行动2023年度考核评估，推进2024年健康玉林专项考核工作。加强宣传引导，配合做好健康中国行动知行大赛家庭专场活动和健康广西行动公众认知与满意度调查评估工作。二是积极开展爱国卫生工作。推进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3月份获自治区正式向国家推荐申报。市委、市政府召开市层面和卫健系统工作推进会，制定包联方案，组建督查组常态化督查。举办第36个爱国卫生月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主题宣传活动，市委书记王琛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三是积极开展产业招商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大健康、医药健康管理产业招商工作，目前已开展招商对接活动10余次。统筹推进自治区和市重大区域战略实施。四是加强重大慢性病防治。截至12月10日，我市已累计完成176个健康支持性环境创建单位考核验收；录入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在册患者41532人，全市报告患病率7.13‰，在册患者管理率97.52％，面访率97.20％；全市以乡镇为单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均已达90%以上，全市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为99.20%。五是做好职业健康工作。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开展主题宣讲活动116次、宣传咨询活动415次，受众74万余人。已完成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85家。

（五）稳步推进中医药服务管理工作。一是推进中医项目建设。2024年获中央、自治区补助中医药项目35个，目前有序推进。成功申报自治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项目城市。二是大力推进重点学科(专科)、中医质控中心建设。2024年获国家中医优势专科5个、广西中医特色优势专科3个、广西中医重点专科3个；评出市中医重点专科27个、中医质控中心20个。三是提升县乡村中医药服务能力。推进基层“中医馆”全覆盖项目建设，基层已建成标准化中医馆122家，精品中医馆2家、“旗舰中医馆”7家、“中医阁”4家，容县黎村镇中心卫生院中医馆获评为自治区名馆、博白县浪平镇新旺村卫生室中医阁获评为自治区名阁。。四是抓好中医药人才培养。市中医医院国家中医住院医师规培基地、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培基地，北流市中医院自治区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规培基地、市骨科医院协培实践基地等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类中医骨干人才培养140人。五是着力抓好中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工作。加强自治区“三个一批”示范基地和市中药材示范基地建设。成功举办第十四届“药博会”、玉林市第二届中药（壮瑶药）药膳大赛、2024年玉林市中医病历书写职业技能竞赛、2024年玉林市中医急救职业技能竞赛。健康大讲堂“南方药都健康说”论坛开讲，国医大师韦贵康教授应邀为论坛讲授第一课《桂医桂药文化传承与发展》。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夜市+”活动形式，每月第三周周五晚组织医疗机构在银丰国际中药港举办中医药健康夜市，推动文化与会展、产业发展与会展深度融合。
（六）稳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一是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举办专题教育读书班4期，开展研讨交流4次。召开警示教育大会24场次、观看警示片16场次、组织参加庭审2次、廉政教育课190场次、进行廉政约谈覆盖1600多人次。市直各医疗机构纪检部门共处置问题线索28条，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置499人，立案8件，党政纪处分9人。二是抓好党的建设工作。印发基层党建“五基三化”深化年行动工作通知，制定任务清单，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责任清单任务，将党建融入各项工作。三是推进市直卫健系统深入开展医疗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印发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召开部署会推进。聚焦突出问题，严格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问题，全市集中整治受益群众600.06万人次，减免费用501.98万元。
（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151个项目均基本顺利完成年初预算的各项考核指标，项目自评得分的平均分为91.9分，绩效自评结果良好，其中：被评为一等等级的项目130个，被评为二等等级的项目21个。

四、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财务管理方法不够完善，绩效管理经验不足。

（二）改进措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创新管理手段，用新思路、新方法，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严格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提高资金的使用管理水平和效率。
自评工作建议

   建议进一步规范绩效目标编制。在编制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时，要求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以利于对工作的有效指导、过程有效控制、结果的精确评价。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进一步掌握了项目经费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总结了项目资金管理经验，为下一年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强财政支出的规范管理、健全、完善支出项目和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完善预算编制和加强绩效目标管理等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完成并待玉林市财政局审核后，绩效自评结果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进行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项目自评汇总表

                           玉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年3月26日



